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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87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招商轮船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[028] 

 

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

带责任。 

 

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2019

年 3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、传真和书面送达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书面发出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

知》。2019 年 4 月 9 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（下称“本

次会议”）在深圳蛇口明华国际会议中心以现场审议方式召开。本次

会议由董事长谢春林先生主持，应出席董事 11 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9

名（其中电话出席会议 1 名），委托 2 名。副董事长解正林先生因工

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，董事田晓燕女士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席会议，分

别书面委托权忠光先生、苏新刚先生代为出席会议、审议议案、表决

并签署相关文件。董事会秘书孔康先生出席会议。 

公司监事会主席曹鸿先生、监事刘英杰先生、监事刘宇丰先生，

以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。 

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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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 

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关于《公司董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》的议案； 

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公司董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》，并同意提

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关于《公司总经理 2018 年度工作报告》的议案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关于《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》的议案； 

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》，并同意

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公司独立董事 2018

年度述职报告》。 

四、关于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》的

议案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公司董事会审计

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》。 

五、关于《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的议案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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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和《公司 2018

年度审计报告》，并同意将《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提交公司

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六、关于《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的议案； 

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公司 2018 年实现归属上市公司

股东净利润 1,166,993,927.15 元，母公司报表净利润 37,687,443.63 元，

董事会提议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： 

1、按母公司净利润计提 10%的法定盈余公积 3,768,744.36 元； 

2、以现金方式派发股利 351,863,534.11 元（按公司 2018 年底全

部已发行股份 6,066,612,657 股计算，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.058 元（含

税））。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口径当期实现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

30.15%。 

本议案审议通过后，将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实施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张良、曲毅民、吴树雄、权忠光对该议案发表了同

意的独立意见。 

七、关于《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》及其摘要的议案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公司 2018 年年

度报告》及其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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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关于选举董事候选人的议案； 

公司原董事粟健先生因工作调整变动原因，已于 2019 年 1 月 15

日向董事会提出辞去董事和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

第二十次会议选举了徐庶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候选人，公司尚未召

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。现徐庶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，拟不出任公司董

事，需变更董事候选人人选。 

董事刘威武先生、王志军先生因工作调整变动原因，不再担任公

司董事和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，已于本次董事会后向董事会提出书面

辞职报告，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和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。 

经控股股东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推荐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

格审查并提名，董事会选举了王永新先生、赵耀铭先生、邓伟栋先生

为公司第五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张良、曲毅民、吴树雄、权忠光对选举王永新先生、

赵耀铭先生、邓伟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

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王永新先生、赵耀铭先生、邓伟栋先生简历附后。 

九、关于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

明》的议案； 

本公司于 2018 年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，向经贸船务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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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股份 7.67 亿股，同时收购了经贸船务下属四家公司 100%股权。在

收购过程中，经贸船务就收购资产自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的经营业

绩做出了相关承诺。公司对 2018 年度被收购资产的业绩承诺实现情

况做出了说明。 

董事会同意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

说明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张良、曲毅民、吴树雄、权忠光对该议案发表了同

意的独立意见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，公告编号 2019[030]。 

十、关于《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的议案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《公司 2018 年度内

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张良、曲毅民、吴树雄、权忠光对《公司 2018 年

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十一、关于《公司 2018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》的议案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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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公司 2018 年度

内控审计报告》。 

十二、《关于公司募集资金 2018 年度使用及存放情况专项报告》

的议案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招商轮船关于

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[031]

号）。 

十三、关于《公司 2018-2019 年向境内外银行申请备用综合授信

额度》的议案； 

公司未来一年预计将有归还短期银行借款、偿还重组内部借款及

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等资金需要，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

司自 2019 年 4 月 9 日至 2019 年 4 月 8 日止向境内外银行申请不超过

14.32 亿美元备用综合授信额度，并授权公司总经理或其书面授权之

人士代表公司与相关银行签署有关法律文件。 

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十四、关于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

务及内控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的议案； 

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聘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

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，负责对公司会计报表审计和内控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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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等相关工作；聘用期限为一年，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

12 月 31 日止；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审计等工作的具

体情况，确定其 2019 年度的审计费用。 

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张良、曲毅民、吴树雄、权忠光对该议案进行了事

前审阅，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十五、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及 2019 年度日

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； 

董事会逐项审议并通过了《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

报告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》的议案，并同意将其提交

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、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蛇口友联船厂发生船舶修理等关联交易

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2、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

司发生的油品运输的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，发生船用燃料

油、润滑油采购的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招商局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发生的燃料油

及相关服务供应及采购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33 亿元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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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招商局海通贸易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

发生物料备件及船用设备代理等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5、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深圳海顺海事服务有限公司发生租用船

员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6、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货物

运输、相互出租船舶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,500 万元，

场地租费、港口代理费不超过人民币 4,000 万元，船员费用/代理费不

超过人民币 2 亿元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7、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

生货物运输及船舶出租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,500 万

元；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副董事长宋德星先生因担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交通物流事业

部/北京总部部长，董事王志军先生因担任关联方招商局集团战略发

展部副部长，在审议子议案（1）、（3）、（4）、（5）、（6）、（7）时回避

表决；副董事长解正林先生因担任关联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

资本运营部主任、董事田晓燕女士因担任关联方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

合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，在审议子议案（2）时回避表决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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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招商轮船关于

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报告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

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[032]号）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张良、曲毅民、吴树雄、权忠光对该议案进行了事

前审阅，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十六、关于追加确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单项超额部分的议

案 

董事会同意对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单项超额部分予以追

加确认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关联董事宋德星先生、王志军先生，在审议此议案表决时回避表

决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张良先生、曲毅民先生、吴树雄先生和权忠光先生

就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，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

立意见。 

十七、关于公司最近一年购买理财产品情况报告的议案 

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最近一年购买理财产品情况的报

告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招商轮船关于最

近一年购买理财产品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[033]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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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关于授权公司在未来一年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； 

未来一年，公司预计将继续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（以

下称“理财产品”），董事会同意公司自 2019 年 4 月 9 日至 2020 年 4

月 8 日止继续购买理财产品，并授权总经理或财务总监签署相关协

议，授权期限内任一时点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不超过 45 亿元人民币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十九、关于批准公司在未来一年向关联方招商银行继续购买理财

产品的议案； 

董事会同意自 2019 年 4 月 9 日至 2019 年 4 月 8 日止，在议案十

八批准的 45 亿元额度内，可在关联方招商银行购买理财产品，并授

权总经理或财务总监签署相关协议，授权期限内任一时点在招商银行

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不超过 45 亿元人民币。 

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关联董事宋德星先生、王志军先生，在审议此议案表决时回避表

决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张良、曲毅民、吴树雄、权忠光对该议案进行了事

前审阅，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招商轮船关于公

司在未来一年向关联方招商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[034]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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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、关于授权向招商局慈善基金捐赠的议案； 

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 2019年度在不超过 1000万人民币的额度内

向招商局慈善基金捐赠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该基金会按照实际使用

金额签署 2019 年度捐赠协议。  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董事长谢春林先生因担任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有限公司董事、副董

事长宋德星先生因担任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理事、董事苏新刚先生担任

基金会董（理）事、董事王志军先生因担任关联方招商局集团战略发

展部副部长，以上 4 名董事为关联董事，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张良、曲毅民、吴树雄、权忠光对该议案进行了事

前审阅，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二十一、关于预计公司未来一年对外非关联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

大会授权的议案； 

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自 2019 年

4 月 9 日至 2020 年 4 月 8 日止为本公司下属公司签署不超过 739 万

美元担保协议。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，董事会同意

授权本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或财务总监或其书面授权人士，对授权范

围和额度内发生的担保事项签署相关协议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张良、曲毅民、吴树雄、权忠光对该议案进行了事

前审阅，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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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招商轮船关于预

计公司未来一年对外非关联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9[035]号）。 

二十二、关于预计公司未来一年对外关联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

会授权的议案 

董事会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或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

司自 2019 年 4 月 9 日至 2020 年 4 月 8 日止预计向关联方招商局海通

贸易有限公司签署不超过 900 万美元的担保协议。在股东大会批准上

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，董事会同意授权本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或财务

总监或其书面授权人士，对授权范围和额度内发生的担保事项签署相

关协议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关联董事宋德星先生、王志军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

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张良、曲毅民、吴树雄、权忠光对该议案进行了事

前审阅，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招商轮船关于预

计公司未来一年对外关联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9[036]号）。 

二十三、关于 2018 年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报告的议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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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同意《2018 年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报告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十四、关于公司 2016-2018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； 

本公司 2018 年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，购买了经贸船务

下属四家公司 100%股权。针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，公司根据

会计准则规定，对比较期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，信永中和会计

师事务出具了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8、2017、2016 年

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》。 

董事会同意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8、2017、2016

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》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招商局能源运输

股份有限公司 2018、2017、2016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十五、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(截止 2018

年 12 月 31 日)； 

公司已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启动非公开发行股份项目，并公告了

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》。根据《上

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及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

告的规定》，上市公司需出具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止日的募

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，据此公司编制了《招商轮船前次募集资金

使用情况报告》 (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) （公告编号：2019[03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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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。 

董事会同意上述报告并同意提交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招商轮船前次募

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》 (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)。 

二十六、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。 

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相关年度事项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

董事会决定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按公

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适时发出会议通知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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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王永新、赵耀铭、邓伟栋简历 

 

王永新先生，1974 年 4 月出生。南开大学法学系本科，南开大学国

际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士，高级经济师。现任本公司总经理。曾任

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、航运部副总经理、法律中

心主任及中国远洋散货经营总部综合业务部总经理、中远散货运输集

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等职务。2012 年 12 月加入中远香港集团，历任

总裁办公室总经理、总裁助理兼总法律顾问。2017 年 1 月加入招商

局集团，历任基础设施与装备制造部/海外业务部副部长，人力资源

部副部长。曾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。 

赵耀铭先生，1964 年 4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学历。1984 年 7 月由上海

海运学院海洋船舶驾驶专业大学本科毕业。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

安全监督管理部部长。曾任上海远洋运输公司三副、二副、大副、船

长，1998 年 1 月加入招商局集团历任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航运部

副经理、经理、公司副总经理、公司总经理，2012 年 7月至 2018 年

11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。 

邓伟栋先生，1967 年 7 月出生。1994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自然地理专

业,获博士学位,2002 年 9 月于加拿大 Dalhousie 大学海洋管理系获

得硕士学位。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。1994 年至

1997 年任职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；1997 年至 2005 年任职

中国南山开发集团，历任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、总经理；2006 年至

2009 年任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深圳妈港仓码有限公

司总经理；2009 年至 2011 年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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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划与商务部总经理；2011 年至 2015 年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副

总经理；2015 年至今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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